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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安徽安孚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安孚科技”）

股东合肥荣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合肥荣新”）持有公司无限售流
通股30,235,63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09%。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合肥荣新设立时间较早，于2019年11月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取得公司股份，至今持股已

逾六年，现因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人存在资金安排需求，拟减持公司股份，即自本公告披露之日
起15个交易日后的90日内，根据市场情况，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数量不超过7,476,900股（即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若在减持计划期间公司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
股本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减持股份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合肥荣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

30,235,632股

8.09%

协议转让取得：30,235,632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宁波九格众蓝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深圳市前海荣耀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

合计

持股数量（股）

38,650,752

33,342,124

71,992,876

持股比例

10.34%

8.92%

19.26%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该主体与合肥荣新的执行事务合伙
人深圳市前海荣耀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

该主体为合肥荣新的执行事务合伙
人。

一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合肥荣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不超过：7,476,900股

不超过：2%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7,476,900股

2026年6月10日～2026年9月8日

协议转让

合肥荣新设立较早，于2019年11月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取得公司股份，至今持
股已逾六年，现因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人存在资金安排需求，拟减持公司股份。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否
（二）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

出承诺 □是√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

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合肥荣新自2019年11月取得公司股份至今，持股已逾六年。本次减持系其有限合伙人

存在资金安排需求而做出的决定。本次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持续性经营产生影
响。减持期间，合肥荣新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减
持计划，最终实施情况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减持期间，合肥荣新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监管要求实施减持。公司将
持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安孚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03031 证券简称：安孚科技 公告编号：2026-040

安徽安孚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3、本公告中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例均保留4位小数，若其各分项数值之和
与合计数值存在尾差，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一、会议召开情况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年 5月 19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

为：2026年5月19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上午0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发路83号南山金融大厦18层深圳市爱施德股份
有限公司A会议室。3、表决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5、主持人：董事长黄文辉先生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分类

总体出席情况

其中：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网络投票情况

人数（名）

346

339

8

338

代表股数（股）

627,874,687

68,544,298

559,330,489

68,544,198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0.6644

5.5310

45.1334

5.5310

公司的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或通讯的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
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通过现场的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对提请审议的提案进行了审议，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以现场表决与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具体情况如下：
1、《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独立董事对2025年的工作进行述职）

分类

表决情况（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表决结果

同意

626,032,187

99.7065

66,701,798

97.3120

通过

反对

1,691,600

0.2694

1,691,600

2.4679

弃权

150,900

0.0240

150,900

0.2201

2、《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分类

表决情况（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表决结果

同意

626,228,487

99.7378

66,898,098

97.5983

通过

反对

1,543,600

0.2458

1,543,600

2.2520

弃权

102,600

0.0163

102,600

0.1497

3、《关于公司新增为全资子公司深圳市酷动数码有限公司向供应商申请赊销额度提供担
保的议案》

分类

表决情况（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股）

同意

623,533,147

99.3085

64,202,758

反对

4,233,840

0.6743

4,233,840

弃权

107,700

0.0172

107,70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表决结果

93.6661

通过

6.1768 0.1571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经获得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4、《关于新增2026年预计为子公司融资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分类

表决情况（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表决结果

同意

567,614,806

90.4026

8,284,417

12.0862

通过

反对

60,108,881

9.5734

60,108,881

87.6935

弃权

151,000

0.0240

151,000

0.2203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经获得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5、《关于确认2025年度董事长和副董事长薪酬及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分类

表决情况（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表决结果

同意

619,513,412

99.4452

65,087,898

94.9574

通过

反对

3,278,900

0.5263

3,278,900

4.7836

弃权

177,500

0.0285

177,500

0.2590

关联股东黄文辉、周友盟已回避表决。6、《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分类

表决情况（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表决结果

同意

625,512,487

99.6238

66,182,098

96.5538

通过

反对

2,186,300

0.3482

2,186,300

3.1896

弃权

175,900

0.0280

175,900

0.2566

7、《未来三年（2026-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
分类

表决情况（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表决结果

同意

626,184,587

99.7308

66,854,198

97.5343

通过

反对

1,584,300

0.2523

1,584,300

2.3114

弃权

105,800

0.0169

105,800

0.1544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经获得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1、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2、见证律师：李威、连星杰3、结论意见：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
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以及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1、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2、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002416 证券简称：爱施德 公告编号：2026-017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
广东弘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12日召开2025年年度

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为：以现有总股本 88,
965,33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元（含税），不送红股，以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每 10股转增 4股。在本次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增发新股、股权激励行
权、可转债转股等原因发生变动的，公司将按照“现金分红总额、送红股总额、转增股本总额固
定不变”的原则，在利润分配实施公告中披露按公司最新总股本计算的分配比例。

自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相关公告披露之日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
发生变化。

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分配方案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88,965,33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5.000000元（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
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股派
4.5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
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
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
率征收），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000000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1.0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5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为 88,965,333股，分配方案实施后总股本增至 124,551,466
股。

三、分红派息日期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5日；
本次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6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2026年5月25日股权登记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

五、分配、转增股本方法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的股份将于2026年5月26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转股过程
中产生的不足1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
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转股总数与本次转股总数一致。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6日通过
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26年5月26日。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股份性质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总股本

本次变动前

数量（股）

38,036,110

50,929,223

88,965,333

比例（%）

42.75

57.25

100.00

本次转增股本（股）

15,214,444

20,371,689

35,586,133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53,250,554

71,300,912

124,551,466

比例（%）

42.75

57.25

100.00

八、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实施转股后，按新股本 124,551,466股摊薄计算，2025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1.5480

元。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附件一：

本次发行相关承诺”中提及的发行价和每股净资产将作出相应调整，包括但不限于：关于持股
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中“本人在股票锁定期届满后2年内减持公司股票的，减持价格不低
于本次发行上市的发行价”、关于稳定股价的措施和承诺中“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年内，如
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每股净资产且非因不可抗力
因素所致，则在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且公司股权分布符合上市条件的前
提下，公司应当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等内容。

九、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勤业路27号
咨询联系人：林琼芸
咨询电话：0760-88589678
传真电话：0760-88586578
十、备查文件
1、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弘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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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弘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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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赎回“盈峰转债”

暨即将停止交易的重要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最后交易日：2026年5月25日
2026年 5月 25日为“盈峰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盈峰转债”简称为“Z峰转债”；

2026年5月25日收市后“盈峰转债”将停止交易。
2、最后转股日：2026年5月28日
2026年5月28日为“盈峰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当日收市前，持有“盈峰转债”的投资者

仍可进行转股，2026年5月28日收市后，仍未实施转股的“盈峰转债”将停止转股，剩余“盈峰
转债”将按照 101.129元/张（含息税，当期年利率为 2.00%）的价格被强制赎回。若被强制赎
回，投资者可能面临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截至2026年5月19日收市后，距离“盈峰转债”停止交易日（2026年5月26日）仅剩4个交
易日，距离“盈峰转债”停止转股日（2026年5月29日）仅剩7个交易日。特别提醒“盈峰转债”
持有人务必认真阅读本公告，充分了解相关风险，注意最后交易及最后转股时间，审慎作出投
资决策。

特别提示：
1、可转换公司债券赎回日：2026年5月29日
2、可转换公司债券赎回价格：人民币101.129元/张（含息税，当期年利率为2.00%），扣税

后的赎回价格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核准的
价格为准。

3、发行人资金到账日（到达中登公司账户）：2026年6月3日
4、投资者赎回款到账日：2026年6月5日
5、可转换公司债券最后交易日：2026年5月25日
6、可转换公司债券停止交易日：2026年5月26日
7、可转换公司债券最后转股日：2026年5月28日
8、可转换公司债券停止转股日：2026年5月29日
9、可转换公司债券有条件赎回条款触发日：2026年4月30日
10、可转换公司债券赎回登记日：2026年5月28日
11、赎回类别：全部赎回
12、最后一个交易日（2026年5月25日）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Z峰转债
13、根据安排，截至2026年5月28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盈峰转债”将被强制赎回。本次

赎回完成后，“盈峰转债”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投资者持有的“盈峰转债”存在被质押或
冻结情形的，建议在停止转股日前解除质押或冻结，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
形。

14、风险提示：本次“盈峰转债”赎回价格可能与其停止交易和停止转股前的市场价格存
在较大差异，特提醒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可能面临损失，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自2026年4月10日至2026年4月30日期间，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盈峰环境”或“公司”）股票已满足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
不低于“盈峰转债”当期转股价格（7.67元/股）的 130%（即 9.971元/股）的情形。根据《盈峰环
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中
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规定，公司已触发“盈峰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公司于2026年4月30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
回“盈峰转债”的议案》，结合当前市场和公司自身战略发展的情况，经过综合考虑，董事会决
定本次行使“盈峰转债”提前赎回的权利，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及相关部门负责后续“盈峰转债”
赎回的全部相关事宜。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盈峰转债”基本概况
1、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0]2219 号）核准，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4 日公开发行了 1,
476.1896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47,618.96万元，期限6年。

2、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147,618.96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0年12月2日起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盈峰转债”，债券代码“127024.SZ”。
3、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

券自2021年5月10日起至2026年11月3日止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4、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2021年7月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盈峰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4

号），因公司实施2020年度权益分派，以公司现有总股本3,163,086,005股剔除已回购股份58,
976,234股后的3,104,109,77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20元（含税），不送
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7月8日。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

“盈峰转债”的转股价格于 2021年 7月 8日起由原来的 8.31元/股调整为 8.19元/股，调整后的
转股价格自2021年7月8日起生效。

2022年7月1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盈峰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4
号），因公司实施2021年度权益分派，以公司现有总股本3,179,499,998股剔除已回购股份58,
976,234股后的3,120,523,76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0元（含税），不送
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除权除息日为2022年7月20日。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

“盈峰转债”的转股价格于 2022年 7月 20日起由原来的 8.19元/股调整为 8.09元/股。调整后
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7月20日起生效。

2023年7月1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盈峰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5
号），因公司实施2022年度权益分派，以公司现有总股本3,179,506,670股剔除已回购股份12,
565,382股后的3,166,941,28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10元（含税），不送
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除权除息日为2023年7月18日。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

“盈峰转债”的转股价格于 2023年 7月 18日起由原来的 8.09元/股调整为 7.98元/股。调整后
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7月18日起生效。

2024年 7月 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4
号），因公司实施 2023年度权益分派，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 0股后的 3,166,941,
53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25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
本，除权除息日为2024年7月16日。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盈峰转债”的转股价格
于 2024年 7月 16日起由原来的 7.98元/股调整为 7.86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4年 7
月16日起生效。

2025年7月1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调整盈峰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7
号），因公司实施 2024年度权益分派，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 0股后的 3,166,943,
31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89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
本，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7月28日。根据《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盈峰转债”的转股价格于 2025年 7月 28日起由原来的
7.86元/股调整为7.67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7月28日起生效。

5、可转债回售情况
公司股票价格自2024年11月4日至2024年12月13日连续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

当期“盈峰转债”转股价格的70%，且“盈峰转债”处于最后两个计息年度，根据《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盈峰转债”的有条件回售条款生效。本次回售申报期为2024年12月19日至2024年
12月25日，根据中登公司出具的《证券回售结果明细表》，“盈峰转债”（债券代码：127024）本
次回售有效申报数量为10张，回售金额为1,002.22元（含息税）。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

12月28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盈峰转债”回售结果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70号）。

二、“盈峰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约定，“盈峰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如下：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董事

会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1）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连续30个交易日中至少有15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2）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

尾）。
若在前述30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

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转股价格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
计算。

三、“盈峰转债”触发有条件赎回条款的具体情况
2026年 4月 10日至 2026年 4月 30日，公司股票已满足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盈峰转债”当期转股价格（即7.67元/股）的130%（即9.971元/股），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有条件赎回的相关规定，已触发“盈峰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公司
于2026年4月30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盈峰转
债”的议案》。结合当前市场和公司自身战略发展的情况，董事会决定本次行使“盈峰转债”提
前赎回的权利，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及相关部门负责后续“盈峰转债”赎回的全部相关事宜。

四、“盈峰转债”的赎回实施安排
（一）赎回价格及其确定依据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约定，“盈峰转债”赎回价格为人民币

101.129元/张（含息税）。具体计算方式如下：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即 2.00%；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2025年11月4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2026年5

月29日）的实际日历天数206天（算头不算尾）。
当期利息 IA=B×i×t/365=100×2.00%×206/365≈1.129元/张；
赎回价格=债券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1.129=101.129元/张；
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登公司核准的价格为准。公司不对持有人的利息所得税进行代

扣代缴。
（二）赎回对象
截至赎回登记日（2026年5月28日）收市后在中登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盈峰转债”持有

人。
（三）赎回程序及时间安排
1、公司将在赎回日前的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赎回提示性公告，通知“盈峰转债”持有人本

次赎回的相关事项。
2、“盈峰转债”自2026年5月26日起停止交易。
3、“盈峰转债”自2026年5月29日起停止转股。
4、2026年5月29日为“盈峰转债”赎回日，公司将全额赎回截至赎回登记日（2026年5月

28日）收市后在中登公司登记在册的“盈峰转债”。本次赎回完成后，“盈峰转债”将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摘牌。

5、2026年6月3日为发行人（公司）资金到账日（到达中登公司账户），2026年6月5日为赎
回款到达“盈峰转债”持有人资金账户日，届时“盈峰转债”赎回款将通过可转换公司债券托管
券商直接划入“盈峰转债”持有人的资金账户。

6、公司将在本次赎回结束后七个交易日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赎
回结果公告和可转换公司债券摘牌公告。

7、最后一个交易日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Z峰转债
（四）咨询方式
咨询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0757-26335291
联系邮箱：IR@infore.com
五、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股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赎回条

件满足前的六个月内交易“盈峰转债”的情况
经自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的股东、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赎

回条件满足前的六个月内不存在交易“盈峰转债”的情形。
六、其他说明
1、“盈峰转债”持有人办理转股事宜的，必须通过托管该债券的证券公司进行转股申报。

具体转股操作建议债券持有人在申报前咨询开户证券公司。
2、“盈峰转债”转股最小申报单位为1张，每张面额为100.00元，转换成股份的最小单位为

1股；同一交易日内多次申报转股的，将合并计算转股数量。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申请转换
成的股份须是1股的整数倍，转股时不足转换为1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余额，公司将按照深交
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在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当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部
分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余额及其所对应的当期应付利息。

3、当日买进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当日可申请转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新增股份可于转股
申报后次一交易日上市流通，并享有与原股份同等的权益。

七、风险提示
截至2026年5月28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盈峰转债”，将按照人民币101.129元/张（含息

税）的价格强制赎回。本次赎回完成后，“盈峰转债”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特提醒“盈峰
转债”持券人注意在期限内转股。债券持有人持有的“盈峰转债”如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
建议在停止转股日前解除质押或冻结，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赎回的情形。因目前“盈峰
转债”二级市场价格与赎回价格存在较大差异，特提醒“盈峰转债”持券人注意在期限内转
股，如果投资者未及时转股，可能面临损失，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0967 公告编号：2026-065号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9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1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9:15-9:25，

9:30一 11:30和 13:00一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 2026年 5月
19日9:15一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慧商路8号公司总部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会议由董事长马刚先生主持；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51人，代表股份1,715,680,9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2.621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 人，代表股份 38,27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47人，代表股份1,715,642,6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2.620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48人，代表股份149,911,15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598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4人，代表股份 38,27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44人，代表股份149,872,87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5968%。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14,841,7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11%；反对617,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0%；弃权22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9,071,9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02%；反对

61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20%；弃权221,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78%。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2、审议《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14,839,2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09%；反对617,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0%；弃权22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9,069,4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385%；反对

61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18%；弃权224,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96%。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3、审议《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14,832,2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05%；反对617,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0%；弃权23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9,062,4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339%；反对

61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18%；弃权231,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43%。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4、审议《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14,858,7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21%；反对677,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5%；弃权14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9,088,9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15%；反对

67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20%；弃权144,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65%。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5、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14,528,7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28%；反对934,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5%；弃权21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8,758,9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314%；反对

93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36%；弃权217,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50%。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6、审议《关于2026年度以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年度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10,378,9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10%；反对 5,029,

4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31%；弃权 27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4,609,1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633%；反对

5,029,4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550%；弃权 272,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18%。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7、审议《关于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14,585,5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62%；反对946,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2%；弃权14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8,815,7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693%；反对

94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16%；弃权148,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91%。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8、审议《关于为客户提供买方信贷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14,214,4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45%；反对 1,348,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86%；弃权 11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8,444,6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218%；反对

1,34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998%；弃权 117,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84%。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9、审议《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授权董事长签署银行授信合同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14,881,7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34%；反对670,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1%；弃权12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9,111,9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669%；反对

67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73%；弃权128,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59%。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10、审议《关于继续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14,895,4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42%；反对666,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8%；弃权11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9,125,6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60%；反对

66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44%；弃权119,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96%。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1、审议《关于盈峰集团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 2026年度临时拆借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3,495,2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40%；反对 743,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01%；弃权12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9,047,3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38%；反对

74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58%；弃权120,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04%。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宁波盈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盈峰集团有限公司，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为1,251,321,937股，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12、审议《关于2026年度继续开展资产池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1,279,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606%；反对14,280,

6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324%；弃权 12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509,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931%；反对

14,280,6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261%；弃权 121,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08%。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3、审议《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14,883,8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35%；反对672,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2%；弃权12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9,114,0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683%；反对

67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88%；弃权124,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29%。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4、审议《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14,712,8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36%；反对844,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2%；弃权12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8,943,0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542%；反对

84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33%；弃权123,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25%。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15、审议《关于确认董事 2025年度履职考核与薪酬情况及拟定 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14,655,6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02%；反对906,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8%；弃权11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8,885,8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61%；反对

90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44%；弃权119,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95%。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见证本次股东会的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邱志辉、李沛雨
3、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20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7日（星期三）下午15:00-16:00●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网址：https://roadshow.cnstock.com/）●会议召开方式：视频录播结合网络文字互动●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26日（星期二）下午16:00前将有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
发送至公司董事会办公室邮箱 newworld@newworld-china.com，公司将在 2025年度业绩说明
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上海新世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6年4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
解公司 2025年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6年 5月 27日（星期三）下午 15:00-16:00召开2025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录播结合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度经营

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7日（星期三）下午15:00-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网址：https://roadshow.cnstock.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视频录播结合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 陈湧先生

副董事长、总经理 沈为民先生
独立董事，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李建先生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李蔚先生
财务总监 余长炜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6年5月27日（星期三）下午15:00-16: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网（网址：https://roadshow.cnstock.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
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26日（星期二）下午16:00前将有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
式发送至公司董事会办公室邮箱newworld@newworld-china.com，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21）63871786
邮箱：newworld@newworld-china.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网址：https://road⁃show.cnstock.com/）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上海新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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